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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局
印发《关于贯彻执行〈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

待遇的规定〉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渝劳办发〔2000〕24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劳动局，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局：

现将《关于贯彻执行〈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〉的

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劳动局

二○○○年七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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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执行《国务院关于职工
探亲待遇的规定》的实施细则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探亲

规定》）以及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

则。

一、探亲范围和条件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，其他

城镇企业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职工享受探亲待遇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，即：

参加工作满一年及其以上的职工；同配偶不住在一起，同父亲和

母亲都不住在一起；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团聚的。

（三）《探亲规定》所称的父母，包括自幼抚养职工长大的

养父母；职工父母死亡或父亲死亡，母亲改嫁后，在 16 岁前的大

部分时间，就受其供养，现仍与职工保持联系，并经公证机关证

明，确属自幼抚养职工长大的亲属。不包括岳父母、公婆。

（四）《探亲规定》所称的“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”，是指

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。具体办法可由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当地的交通状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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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程远近的实际情况确定。

（五）双职工都具备每 4 年探望父母条件的，男方探望父母

时，女方可一同探望公婆；女方探望父母时，男方可一同探望岳

父母。但在改探望公婆或岳父母后，本四年内不再享受探望父母

的待遇。

（六）职工的父亲或母亲和职工的配偶同居一地，一般是指

同居住在本市（近郊六区）本县（远郊区、市）区域内的，或者

虽跨县（区、市）居住，但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，就应视为父

亲或母亲和职工配偶同居一地。这类职工在按规定探望配偶时，

能够同时探望父母，就不再享受每四年探望一次父母的待遇。

（七）职工父母分居两地，职工只要同其父、母中的一人居

住在一起（是指能够利用公休假日团聚的），就不能再享受探望

在外地的父亲或母亲的待遇。

（八）职工与养父母或亲生父母同居住在一起（是指能够利

用公休假日团聚的），就不能再享受探望在外地的亲生父母或养

父母的待遇。

（九）抚养职工长大的养父母已经死亡或离婚，职工可以享受

每年探望一次父母的待遇。

（十）职工的配偶已经死亡或离婚，尚未再婚，如原与配偶

同居一地的，在配偶死亡或离婚当年不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，应

从第二年开始，享受每年一次探望父母的待遇；如原系分居两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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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未探望过配偶的、当年可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。

（十一）双职工分别在两地工作，一方享有寒暑假或年休假

的，应由享受假期待遇的一方，利用寒暑假或年休假回家探亲。

如其休假期短于探亲规定的假期时，可按照探亲假期规定给予补

足，另一方则不应再享受探亲待遇。但是，如果无休假制度一方，

因工作流动性大，单位无力解决探亲家属宿舍的，或者享有休假

的一方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以及其他特殊原因（如患病、女职工

怀孕、生小孩等），利用休假探亲确有困难的，经其所在单位出

据证明后，也可以允许无休假制度一方享受探亲待遇。

（十二）双职工分居两地，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团聚的，有一方

享受探亲待遇，夫妇已经团聚，另一方就不能再享受探亲待遇。

至于探亲假给哪一方，可由职工与单位领导商量确定。但不允许

“双探”。

（十三）职工进入大专院校学习，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上，学

习期间由原单位照发工资的，如本人符合探亲条件，利用寒暑假

回家探亲，可由原单位按规定报销其一次往返路费。学习期间停

发工资的，不能享受探亲待遇。

（十四）已经退休、退职的人员，或者退休、退职后，又应

聘重新工作超过一年以上的，不能享受探亲待遇。

（十五）职工出国工作时间在一年以上的，国家有回国探亲

的具体规定，在国内的一方不应再享受出国探亲待遇，也不能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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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享受每年探望一次父母的待遇。

（十六）双职工原在一起工作，其一方送到外地在职培训达

一年以上，并还需继续学习一年以上的，应由本人利用学习假期

到配偶所在地探望，准予报销一次往返路费。

（十七）双职工原在一起工作，以后一方借调到外地工作达

一年以上，夫妻分居一年以上，并需继续借调的，可按规定享受

探亲待遇。

（十八）新婚职工，夫妻分居两地，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

的，在结婚的当年不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，次年可以享受。

（十九）职工父母离婚，经法院判定，职工随父亲或母亲生

活，现随其一起生活的父亲或母亲已经死亡，该职工可以按探亲

规定探望在世的亲生母亲或父亲。

（二十）本市职工的配偶或父母在西藏工作，享受休假制度，

可以利用休假期间回内地与配偶或父母团聚，因此，职工不再享

受进藏探亲的待遇。

（二十一）见习生、实习生、试用人员，在见习、实习、试

用期间，不能享受《探亲规定》的待遇。

二、探亲假期

（一）按照《探亲规定》，职工符合探望父母和配偶条件的，

探望父母的假期，未婚职工每年给假一次，假期 20 天（如两年合

并使用，假期为 45 天），已婚职工每四年给假一次，假期 20 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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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望配偶的假期，每年给假一次，假期 30 天。另外，根据路程的

实际需要给予探亲路程假。

（二）《探亲规定》的假期，包括公休假日（星期六、日）、

法定假日（元旦、春节、五一、国庆）在内。

（三）已婚职工具备探望父母条件的，每四年给假一次，在

这四年中的任何一年，经过单位领导批准即可探亲。

（四）职工在结婚的当年已经享受过探望父母待遇的，应从

婚后的第二年起，每四年享受一次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待遇。

（五）职工的探亲假原则上应一次使用。如个别职工因特殊

情况申请分期使用，在不影响生产和工作的前提下，可由单位领

导酌情处理，但探亲假期不得超过规定的天数，路程假和往返路

费的报销只限一次。

（六）已婚职工探望配偶，如有特殊情况，本人自愿两年探

望一次，经本人申请，单位领导批准，可以两年合并探望一次，

但假期为 60 天，路程假和往返路费的报销只限一次。

（七）享受探亲假的未婚职工，利用探亲假结婚，可按婚假

规定的天数，另给婚假。

（八）女职工产假与探亲假可以合并使用，分别计算。

（九）职工在探亲假期间患病时，其病休天数仍作为享受探

亲假计算，原规定的探亲天数不能顺延。如果职工在探亲假期已

满，确因突然患急病、重病不能按期返回单位的，应及时向原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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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请假，其延期返回的天数可根据医疗单位的证明，向所在单位

申请，按照病假处理。但对其搞不正之风，徇私舞弊，无病找医

院开假证明的，一经查实，应作旷工处理。

（十）职工在探亲途中，如遇塌方、洪水、车祸等意外情况，

造成交通停顿，在持有当地交通部门证明，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

后，其超假日期可以算作探亲路程假期。但往返途中转车、候车

延误的时间，不算路程假，应作事假处理。

（十一）职工采取集中公休假日的办法回家团聚的时间，已经

达到探亲天数的，如属于企业根据生产、工作需要，规定实行公

休假日集中休息制度，职工在此期间与配偶或父母团聚了的，只

要他们符合探亲条件，仍可享受探亲待遇；但如自行集中公休假

日或以倒班、调休等办法连续休息的职工，在当年回家与配偶或

父母团聚的时间累计达到探亲的天数的，则不应再享受探亲待遇。

（十二）各单位要按照《探亲规定》的精神，合理、均衡地

安排职工探亲的假期，务求做到不妨碍生产和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职工应严格遵守《探亲规定》，服从组织上的统一安排。

（十三）各单位对职工探亲要建立严格的审批、登记、请假、

销假制度。对无故超假的，要按旷工处理。

三、探亲假期的工资和路费

（一）职工探亲假期间包括路程假的本人工资照发。

（二）职工探亲路费的报销，按照财政部〔1981〕财事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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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号《关于职工探亲路费的规定》执行。

（三）实行计件工资制的职工的探亲假工资，本人评定了等

级工资的，按照计时工资标准发给，没有评定等级工资的，按照

探亲前三个月的本人平均工资或正常生产期间本人的平均工资计

算发给。实行提成工资制的职工，亦按上述规定的原则办理。

（四）双职工都具备每四年探望一次父母条件的，男方探望

父母时，女方可一同探望公婆；女方探望父母时，男方可一同探

望岳父母，其路费报销原则上可按以下办法报销：双职工同在一

个单位工作的，同去一地的往返路费，报销其超过本人工资 30％

以上的部分。但不得只选择远距离而不去近距离的探望地点。各

单位在给假和报销探亲路费时，要严格掌握探亲地点和远近平衡

（即以两个四年平衡计算，例如：男方父母居住在北京市，女方

父母家居武汉市，第一个四年女方可随同男方去北京市探望公婆，

第二个四年男方可随同女方去武汉市探望岳父母，不能只选择北

京作为探亲地点）；如双职工不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，则可按

各自应探望自己父母的路程计算报销路费。

（五）职工探望的父母分居两地，报销探亲路费时，如两地

为顺路同方向的，可准予报销较远一地探望父亲或母亲的路费；

如两地不顺路不同方向的，可报销他们实际去探望父亲或母亲一

地的路费。

（六）职工同父母亲、配偶分居三地，又顺路同方向的，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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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父母和配偶的假期可合并使用，并按较远一地给予路程假，但

在报销路费时，应区别不同情况报销。例如：职工在重庆市主城

区工作，配偶在黔江县，父母住秀山县，重庆市主城区至黔江县

的往返路费全部报销，黔江县至秀山县的往返路费，只报销其超

过本人工资 30％以上的部分。

如果父母住在黔江县，配偶住在秀山县，其重庆市主城区至

秀山县的往返路费可全部报销。

（七）享受探望父母待遇的未婚职工，利用探亲假期，前往

未婚夫（妻）或他（她）们的父母所在地结婚时，可以享受探望

父母的待遇，并按其各方原来探望父母时所需的路费给予报销，

超过部分本人自理。

（八）父母有多子女，其居住地点不固定，职工探望父母的

路费和路程假计算应以父母常住户口的地点为准，给予路程假和

报销其按规定应报的往返路费。如探望父母实际去的地点，近于

父母常住户口地点的，则应按实际去的地方报销路费；反之，超

过父母常住户口地点的路费，应由个人负担。和父母亲同一居住

地（常住户口）的子女，不再享受探望父母待遇。

（九）符合四年一次探望父母条件的职工，病休在六个月以

上，其在报销探亲往返路费时，应按超过病假工资 30％的部分报

销路费。

四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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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探望配偶或父母条件的职工，因工作需要在当年

或本四年内不能探望配偶或父母时，经单位领导同意后，其不实

行探亲制度的配偶或父母，可以到职工工作地点探亲，职工所在

单位应按规定报销其一人的往返路费。职工本人当年或本四年内

则不应再享受探亲待遇。

（二）职工具有探望父母、配偶条件的，由于长期病休回家、

因公派驻外地等其他各种原因，当年或本四年中与父母团聚累计

满 20 天，与配偶团聚当年累计满 30 天的，在当年（指未婚探望

父母、已婚探望配偶）或本四年中（指已婚探父母）就不能再享

受探亲待遇，但可分别按探亲的有关规定报销一次往返路费（因

公已报销出差费的不再报销），对因请事假回家团聚扣了工资的，

可以补发。

（三）职工配偶是部队干部的，部队干部一方在已经利用年

休假假期探亲后，如果职工一方当年又要求再到部队探亲的，经

所在单位领导批准，可给予一次探亲假，假期内的工资照发，但

探亲往返所需路费，由职工本人自理。

如果部队干部一方因工作需要当年不能利用年休假期到职工

一方探亲的，经部队团以上单位证明，职工一方可以享受《探亲

规定》的待遇。

（四）各单位中因犯罪在服刑期间的人员不享受探亲假待遇。

但如上述人员的配偶是职工，具有探亲条件的，在取得上述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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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同意后，可准许其职工一方享受探亲待遇。

（五）符合探亲条件的职工，在父母去世的当年未享受探亲

待遇的，在请假回家料理丧事时，可以按探亲待遇处理。不符合

探亲条件，或者虽符合探亲条件，但当年已享受过探亲待遇的职

工，在请假去料理父母丧事时，不能按探亲待遇处理。

（六）参加工作满一年的职工，其配偶和父母均已死亡，又

未重新结婚的，如果家中（或寄养在外地）的未成年子女系由职

工本人抚养，而又不能利用公休假日、节假日和轮休假日团聚的，

各单位可参照探亲规定的精神，作特殊照顾处理，给予探亲待遇，

假期每年为 20 天，并报销往返路费。

（七）符合探亲条件的职工病休半年以上（包括矽休病人），

在不影响对疾病治疗的情况下，可享受探亲待遇。但探亲假期的

工资，仍应按病伤假期间领取的病假工资标准支付。如已在家休

息，并与配偶或父母居住在一起的，则不应再享受探亲待遇，也

不能每年报销一次往返路费。

（八）职工旷工累计超过探亲规定天数的，取消其当年应享

受的探亲假待遇。

（九）职工本人在受开除留用察看或劳动教养处分期间不享

受探亲待遇。

（十）职工被判刑监外执行而在原单位劳动的，不享受探亲

待遇。


